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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52,335 34,625
其他收益 4 9,139 5,691
其他收入╱（虧損） 4 459 (4,962)

61,933 35,354

員工成本 5(a) 26,104 27,570
佣金開支 8,998 5,93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7,378 7,834
其他營運開支 13,394 13,248

總營運開支 55,874 54,589

經營溢利╱（虧損） 6,059 (19,235)
融資成本 5(c) (960) —

5,099 (19,23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a) (8,620) (3,895)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虧損 9(b) (288) (70)

除稅前虧損 (3,809) (23,200)
所得稅 6 (13) (2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3,822) (23,221)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3 (1) (3)

本期間虧損 (3,823) (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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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3,705) (23,221)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3)

(3,706) (23,224)
非控制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117) —

(3,823) (23,2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 (0.58 港仙) (3.62 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 (0.58 港仙) (3.6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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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3,823) (23,22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聯營公司有關可供出售證券之投資重估儲備：

— 公平價值變動 (1,623) (794)
— 出售時轉撥至損益 — (2,047)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1,623) (2,841)

應佔聯營公司滙兌儲備 (573) (986)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滙兌儲備 565 —

境外業務財務報表折算滙兌差額 334 (84)

326 (1,07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120) (27,13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5,110) (27,135)
非控制權益 (10) —

(5,120) (2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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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439 1,439
固定資產 4,981 5,55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a) 210,338 221,154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9(b) 21,881 21,604
其他資產 8,850 4,579
應收貸款 70,000 70,000
應收票據 — 45,000

317,489 369,328

流動資產
應收票據 45,000 —
指定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10 47,200 —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11 30,200 7,040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57,756 312,07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 15,047 15,0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 141,042 79,004

536,245 413,161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73,640 165,770
銀行貸款 15 80,000 60,000
應付稅項 13 —

253,653 225,770

流動資產淨值 282,592 187,3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0,081 556,719

資產淨值 600,081 556,7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4,121 64,121
其他儲備 473,450 474,854
保留盈利 14,038 17,744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551,609 556,719
非控制權益 48,472 —

總權益 600,081 55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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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
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審閱。

2. 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就於本中期期間訂立的衍生金融工具採納以下會計政策。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初始按衍生合約簽訂日期之公平價值確認，隨後於報告期末按其公平價值重新計量。所產生的
收益或虧損即時於損益中確認。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之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新訂及經修訂之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的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修訂）連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有關過渡指引之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修訂）由於僅涉及獨立財
務報表，故並不適用於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採用該等準則的影響載列如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綜合財務報表的部份及香港詮
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賬目 — 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變更了控制的定義，投資者
對被投資者具有控制權，當a)可對被投資方行使權力；b)自參與被投資方業務所得之可變回報具風險或權利；
及c)有能力使用其權力影響其回報。投資者對被投資方具有控制權，必須滿足所有三項準則。先前，控制被
定義為有權力規管實體之財務及經營政策以從其經營活動中獲取利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加入額外
指引，以解釋投資者在何時視為控制被投資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之採納進行評估後，本公司董事認為並無額外投資對象須綜合計算，亦無過往已綜合計算之投資對象須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控制權的新定義而取消綜合計算。因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將不會對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資企業之權益」，以及包含相關詮釋（香港詮釋常務委
員會 －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 — 合營方提供之非貨幣出資」）之指引已納入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
一一年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訂明由兩個或以上團體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及入
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僅分為兩類：合營業務及合資企業。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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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號對合營安排的分類是基於各方的權利和責任，考慮該等安排之結構、法律形式、訂約各方同意之合約條
款及其他相關事實和情況後而釐定。合營業務的合營安排乃訂約各方具有共同控制（即共同經營者）擁有資產
的權利及負債的責任的安排。合資企業的合營安排乃訂約各方具共同控制（即合營者）的淨資產擁有權的安
排。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有三種形式之合營安排 — 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業務及共同控制資產。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對合營安排之分類主要基於該安排之法律形式（例如透過成立一獨立實體成立之合營
安排被列為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而釐定。

合資企業及合營業務之初始及其後會計處理方法並不相同。於合資企業之投資乃採用權益法（不再容許採用
比例合併法）入賬。於合營業務之投資乃按照各合營業務者確認其資產（包括應佔共同持有之任何資產）、其
負債（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負債）、其營業收入（包括應佔來自合營業務銷售所產生之營業收入）及其開支
（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開支）而入賬。各合營業務者根據適用準則就其於合營業務之權益所佔之資產及負
債及相關收入及支出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之採納進行評估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之共同控制實體乃被視為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下的合資企業。由於其先前使用權益法入賬，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會計方法並無
任何變動。因此，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中期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有關公平價值計量及披露
公平價值計量資料之單一指引，並取代以前包括在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
相應修訂以便要求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作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寬廣，及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價值計量及披露公平
價值計量資料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公平價
值」之新定義，且界定公平價值為在現時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一個主要（或最有利的）市場按有秩序交易出售
一項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將支付的價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界定之公平價值為脫手價
格，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方法作出估計。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括廣泛
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已追溯採用新公平價值計量及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全面收益表
將改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改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以單一報表或
以兩個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列報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要求在其他全
面收益一節內作出額外披露，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b)其後
可能於符合特定條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 — 該等修訂
並無改變以除稅前或除稅後溢利呈列其他綜合收益項目之選擇權。該等修訂已追溯應用，故已予修改呈列其
他全面收益項目以反映該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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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之修訂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實體就具有可強制性執行之統一淨額結算協議或類似安排項下之金融工
具而披露有關與抵銷權及相關安排（如抵押品過賬規定）之資料。

除上述外，於本中期期間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所報告的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本公司董事會決定終止向其客戶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服務。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利用
自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業務所節省之資源，發展董事認為具較高業務潛力之本集團其餘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營運開支 1 3

總營運開支 1 3

除稅前虧損 (1) (3)
所得稅 6 — —

本期間虧損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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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益、其他收入╱（虧損）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35,978 29,323
利息收入 4,976 3,129
包銷佣金 9,817 1,966
管理費收入 1,374 —

保險經紀收益淨額 190 207

52,335 34,625

其他收益
貸款利息收入 7,659 4,481
其他收入 1,480 1,210

9,139 5,691

其他收入╱（虧損）
匯兌收益淨額 439 31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淨收益╱（虧損） 20 (4,993)

459 (4,962)

61,933 35,35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按照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匯報資料之內部報告一
致之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部。並無經營分部已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1. 企業融資 — 為於香港上市或尋求上市之公司及其他未上市企業提供企業融資及顧問服務。

2.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股份掛鈎產品、單位信託及股份期權之經紀服
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孖展融資服務。

3.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商品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服務。

4. 於香港之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 作為售賣儲蓄計劃、一般及人壽保險及其他投資相連保險產品之代理。

5. 資產管理 — 提供私人資金諮詢及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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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1. 於香港境內之槓桿式外匯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

本集團之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部應佔之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權益以及其他公司資產除外。分
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經營活動應佔的交易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銀行貸款。

報告分部業績乃使用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EBIT」）計量。在計算EBIT時，本集團之盈利會根據並無
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應佔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溢利或虧損及其他總部或企業行政成本或其他收益）
作進一步調整。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期貨

經紀

於香港之財
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9,876 28,877 4,057 2,825 1,375 47,010 — 47,010

從聯營公司所得營業額 — — — — 4,888 4,888 — 4,888

分部間營業額 — — — — 546 546 — 546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9,876 28,877 4,057 2,825 6,809 52,444 — 52,444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3,373) 4,741 (1,291) (567) 1,120 630 (1) 62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期貨

經紀

於香港之財
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8,328 14,730 3,040 2,226 — 28,324 — 28,324

從聯營公司所得營業額 — — — — 6,228 6,228 — 6,228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8,328 14,730 3,040 2,226 6,228 34,552 — 34,552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9,425) (1,805) (1,292) (1,252) (784) (14,558) (3) (1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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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期貨

經紀

於香港之財
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17,507 258,505 62,538 2,033 8,095 348,678 68 348,746

可呈報分部負債 2,365 140,897 52,377 1,112 1,047 197,798 60 197,85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期貨

經紀

於香港之財
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22,154 259,920 58,823 3,738 5,573 350,208 69 350,277

可呈報分部負債 3,638 112,956 49,371 2,250 1,146 169,361 60 169,421

 可呈報營業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52,444 34,552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546) —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營業額 437 73

綜合營業額 52,335 3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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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業績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從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630 (14,55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620) (3,895)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虧損 (288) (70)

融資成本 (960) —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其他收益╱（開支） 5,429 (4,677)

(3,809) (23,20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從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虧損 (1) (3)

除稅前綜合虧損 (3,810) (23,203)

所得稅 (13) (21)

本期虧損 (3,823) (23,224)

 可呈報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48,746 350,277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2,694) (3,737)

346,052 346,54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0,338 221,154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21,881 21,604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275,463 193,191

綜合總資產 853,734 782,48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7,858 169,421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6,126) (7,792)

191,732 161,62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61,921 64,141

綜合總負債 253,653 22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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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a)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薪酬及津貼 25,455 26,967

強積金計劃供款 649 603

26,104 27,570

 (b)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1,232 1,250

上年度核數師酬金撥備不足 5 301

固定資產折舊 1,432 1,507

 (c)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貸款利息 960 —

6. 所得稅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扣除之稅項數額為：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本期間香港利得稅 — 21 — — — 21
—  本期間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13 — — — 13 —

13 21 — —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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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期間中國境內實體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由於本集
團旗下各實體於期內就稅項而言持續虧損或其承轉的稅項虧損超過其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概無就香港利得
稅計提撥備。於過往期間，香港利得稅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3,70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23,224,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數量為641,205,600股普通股（二零一二年：641,205,600股普通股）計算，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3,705) (23,22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1) (3)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706) (23,224)

  (ii) 普通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 641,205,600 641,205,600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報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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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a)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21,154 212,698

本期間╱年度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620) 8,764
本期間╱年度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2,196) (308)

(10,816) 8,456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10,338 221,154

 (b)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1,604 —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投資 — 21,766
本期間╱年度內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業績 (288) 56
本期間╱年度內應佔一間合資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565 (218)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1,881 21,604

10. 指定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債務證券 47,200 —

11.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的證券 7,200 7,040

衍生工具 — 認股權證 23,000 —

30,200 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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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交易賬款 195,540 254,711

其他應收款項 62,216 57,364

257,756 312,075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於報告日期基於發票╱合約單據日期之應收交易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92,546 253,233

已逾期：
30至60日 1,283 315

超過60日 1,711 1,163

195,540 254,711

13.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 32 35

銀行結餘 156,057 94,011

156,089 94,046

按到期日
銀行結餘

— 活期及儲蓄賬戶 141,010 78,969
— 定期存款（到期日為三個月內） 15,047 15,042

156,057 9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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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3,640 165,770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因證券經紀業務日常結算而應向結算所及證券買賣客戶支付之款項之償還期限為該等交易之買賣日期後兩
至三日不等。就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而向客戶收取之保證金，須於要求時償還。

15.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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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整體表現

今年上半年，全球各大主要經濟體並不穩定。各國間的經濟表現差異甚大，美國經濟有所改善，
第二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7%，失業率由年前的10%降至7.5%。然而，該等實質數據
使聯邦儲備局減少購買資產的機會增加。在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的呼聲亦越來越強烈。該
等擔憂為投資市場帶來衝擊，儘管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連創歷史記錄，但道瓊斯指數較以前更為
波動。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雖然未再進一步惡化但沒有大幅改善。歐洲經濟受到拖累，並因此而
缺乏增長動力，所以表現並不理想；若干國家甚至錄得負增長。至於中國，其經濟增速亦明顯
放緩。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存在不確定性，很多產品已供過於求，經濟下行壓力日漸增
加。對中國經濟復甦的悲觀情緒大概已反映在股票市場上。今年上半年，上證A股綜合指數下
降12.8%，該表現遜於世界其他主要證券市場的表現，大部份股票市場在期內均有增長。更為重
要的是，流動資金危機在6月爆發，導致國內流動資金突然緊縮。

香港市場方面，恒生指數六月底收於20,803點，僅較六月錄得的半年度低位19,426點略為上升，
較年初的22,657點下降8%。恒生指數於二月曾一度攀升至23,945點，但未能持續。期內最高位與
最低位相差4,519點。然而香港股票市場交易額卻有所提高，日均交易額達683億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日均交易額567億港元增長20%。首次公開發售（「 IPO」）市場仍然疲弱。香港聯交所（「港交
所」）僅新增23家上市企業，去年同期為32家，同比下降28%，所籌集金額約為394億港元。儘管數
家大型企業的IPO已成功完成上市，但部份較大規模的個案因認購不足被迫撤回。

致於本集團，儘管市場並不穩定，但我們仍致力擴張三大核心業務，並在今年上半年把業績提
升。我們成功保薦了三單IPO上市，增加了我們的經紀業務交易量及擴大了管理的資產規模。
本集團營業額為61,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5,400,000港元），增幅為75%。儘管我們面臨高通
脹、租金及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壓力，但在我們的嚴格控制下，營運成本與上年度相若。不包
含佣金支出的營運費用46,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8,700,000港元），略下降4%，扣除財務成
本後的營運溢利大幅增至5,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19,200,000港元）。然而，分佔聯營公
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虧損增至8,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4,000,000港元）。結果，權益持有
人應佔虧損驟減至3,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23,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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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融資

雖然IPO市場在上半年並不理想，但我們仍能夠把握機會協助客戶將其股份在港交所上市。今
年上半年，我們成功完成三單IPO上市，兩單在主板，另一單在創業板。幾單IPO都受到熱捧，
其中一單公開發售股份錄得超額認購逾1,000倍。另外兩單IPO的上市首日收市價格較各自於主
板及創業板的IPO價格錄得最高升幅。結果，該分部錄得的營業額為9,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8,300,000港元），分部虧損減少至3,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400,000港元）。

經紀業務

本集團的證券經紀業務受惠於市場交易量增加。我們已成功將上半年的交易額較去年同期翻一
翻。這主要源於今年上半年現有客戶交易量的增加、新銷售團隊的加入，以及IPO的承銷業務。
因而，營業額大幅增至28,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4,700,000港元）。分部錄得4,700,000港元溢
利（二零一二年：虧損1,800,000港元）。

經改良的商品期貨交易系統繼續發揮其功能，客戶可在精密但容易操作的平台上有效率地交
易。因而，海外客戶於海外主要市場上的商品合約交易量有所增加。然而，我們也面對同行更
加嚴峻的價格競爭，利潤因此被削弱。結果，分部營業額增至4,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000,000港元），分部業績虧損為1,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300,000港元）。

由於與投資相連產品的市場仍然低迷，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業務分部並無顯示太多上升跡象。
本分部營業額略增至2,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0,000港元），虧損亦縮減至6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虧損1,300,000港元），主要由於該分部的人力資源結構改組而減低了營運成本所致。

資產管理

於上半年，我們已成功擴大旗下管理的資產，並將重心放在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上。我們於同期
創立兩支私募股權基金。其中一支旨在投資福建省的文化企業，而另一支旨在投資零售業。以
上兩支基金均已完成登記手續及資金募集過程。去年設立的礦業基金的投資已完成。另一支旨
在到台灣進行投資的私募股權基金在本財政期間完結後亦已完成其資金募集及投放。聯營公司
方面，從事基金管理的聯營公司因其管理的資產增加及所管理基金的業績改善而提升了業績。
廈門合營公司持有的投資等到時機成熟時亦會帶來理想回報，而另一家聯營公司漢石在上半年
出現虧損。由於其絕大部份投資均位於中國，因此其大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影響。但因其持
有高質素資產，待中國經濟好轉後其將為本集團帶來回報。此外，我們繼續尋找高質素投資以
加強我們自有資金的總體回報。該等投資回報入賬於其他收入及收益一欄。因此，此分部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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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呈報營業額僅為6,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6,200,000港元），主要來自為從事私募基金管理
的聯營公司提供顧問服務。該分部扭虧為盈，錄得溢利1,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800,000
港元）。

未來展望

市場情緒似乎在近幾個月得到緩解，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量化寬鬆政策不會在硬著陸的情況下
結束，從而損害到美國經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似乎已趨於穩定。中國亦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
其經濟，其中包括進一步規範及開放其金融市場、給予若干稅項優惠、簡化出口公司的審批程
序及創建更多渠道以落實鐵路發展規劃。對利率的若干控制已經放鬆，匯率波動範圍亦有拓
寬。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將變得越來越以市場為導向。預期所採取的該等經濟措施將逐步獲得成
效。

本集團的母公司 —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信達」）計劃於不良資產營運、資產管理
及金融服務三大領域項下擴大其業務。策略上中國信達將走向國際化，並將發展成為一間綜合
性金融集團。作為其在境外資本市場的旗艦，我們將尋求與中國信達的更多合作機會。我們預
期將獲得中國信達更多支持並加強協同效應。

我們預期將從本地市場氣氛改善中獲益。由於近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已大為放緩，通貨膨脹
似乎得到緩解。我們將繼續擴大三大主要核心業務。隨著本地市場的改善，預期IPO市場將逐
步變得活躍，正在進行中的個案將有機會成功上市，且預期將募集的資金規模可能會更大。如
目前市場狀況能夠維持到年底，經紀業務亦將維持穩定增長。憑藉我們在私募股權投資管理方
面累積的若干經驗，我們將在這一領域進一步發展。我們將為客戶探索更多投資機會。遇到投
資風險與回報符合我們要求的投資，我們亦會參與。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我們的回報，亦會增強
客戶對我們的信心。在宏觀經濟及地方市場情緒好轉的情況下，我們將致力於在上半年取得的
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並期望到年底之時能取得滿意之全年業績。

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整個期間均保持穩健的財政實力。所有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的附屬公司
均持有高於規定的速動資金。於報告期末，本公司已動用80,000,000港元的銀行貸款，用於本身
的投資及為證券經紀業務提供營運資金。其中60,000,000港元由我們的控股公司的公司擔保作抵
押。本集團正探索發行若干長期債券的可能性以鞏固資金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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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公司除為附屬公司取得的銀行融資提供公司擔保外，並無提供其他任何擔保或承諾。於報告
日期末，該等公司擔保出現重大申索的可能性不大。待決訴訟將定期個別考慮。若任何個案涉
及經濟利益外流，會據此作出撥備。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資產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而其應計負債則以港元計值。鑑於人民幣持續
緩慢升值，加上本港維持港元兌美元匯率掛鈎機制，本集團認為相關貨幣兌港元匯率的變化將
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管治

本公司一直採納及實施合適的公司管治常規，盡力提升公司管治及透明度。本公司遵守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及遵守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其股份之行為守則。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時間，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均已遵守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與董事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
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本集團之外
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
務資料之審閱」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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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刊發資料

本 公 告 已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之 網 站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cinda.com.hk公佈。本公司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於相同網站公佈及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孝周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陳孝周先生 （主席）
高冠江先生 （副主席）
趙紅衛先生 （董事總經理）
龔智堅先生
劉敏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國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汪同三先生
陳工孟先生
洪木明先生

網站：http://www.cinda.com.hk


